
   

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 

討 論 文 件  

立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 

環 保 園 的 發 展  

目 的  

  本 文 件 匯 報 環 保 園 的 最 新 進 展 ， 並 請 委 員 就 環 保 園 第 二

期 土 地 的 建 議 租 用 安 排 提 出 意 見 。  

背 景  

2 .  發 展 環 保 園 是 《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管 理 政 策 大 綱 (2005-

2014)》 中 一 項 重 要 措 施 ， 旨 在 以 業 界 可 負 擔 的 租 金 ， 提 供 長

期 土 地 予 循 環 再 造 業 及 環 保 業 發 展 ， 以 鼓 勵 業 界 投 資 更 先 進

的 技 術 及 增 值 工 序 。  

3 .  環 保 園 佔 地 20 公 頃 ， 分 兩 期 發 展 。 第 一 期 佔 地 約 8 公

頃 ， 包 括 一 座 多 用 途 行 政 大 樓 及 訪 客 中 心 ， 以 及 六 幅 土 地 ，

可 租 用 面 積 合 共 3.6 公 頃 。 第 二 期 佔 地 約 12 公 頃 ， 可 租 用 面

積 合 共 約 10 公 頃 。 環 保 園 平 面 圖 載 於 附 件 1。  

最 新 進 展  

環 保 園 第 一 期  

4 .  環 保 園 第 一 期 六 幅 土 地 已 全 部 租 出 ， 用 於 回 收 廢 食 油 、

廢 金 屬 、 廢 木 料 、 廢 電 腦 、 廢 塑 膠 及 廢 汽 車 電 池 。 截 至 二 零

一 零 年 十 一 月 ， 五 名 租 戶 (廢 食 油 、 廢 金 屬 、 廢 木 料 、 廢 電 腦

及 廢 塑 膠 )已 投 產 。 而 餘 下 一 幅 土 地 (廢 汽 車 電 池 )， 其 租 戶 已

通 知 有 關 建 造 工 程 即 將 展 開 ， 預 計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投 產 。 有 關

第 一 期 租 戶 的 進 度 摘 要 如 下 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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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 戶  回 收 再 造 工 序  最 新 進 展  

倡 威 科 技 有

限 公 司  

回 收 食 肆 及 食 品 製 造 廠 的 廢 食

油 ， 再 造 成 生 物 柴 油  

已 在 2010

年 4 月 投 產  

紹 榮 鋼 鐵 有

限 公 司  

把 廢 鐵 類 金 屬 分 類 及 切 碎 ， 供 東

南 亞 或 當 擬 建 熔 爐 建 成 後 於 毗 鄰

環 保 園 的 自 設 廠 房 ， 再 造 成 如 鋼

筋 的 建 築 材 料  

已 在 2010

年 5 月 投 產  

香 港 鴻 偉 人

造 板 公 司  

把 木 卡 板 、 木 板 及 樹 幹 切 碎 為 木

屑 ， 供 旗 下 內 地 廠 房 製 造 刨 花 板  

已 在 2010

年 5 月 投 產  

俐 通 集 團  修 理 及 分 拆 廢 電 腦 組 件 成 各 類 可

回 收 再 造 的 組 件  

已 在 2010

年 9 月 投 產  

香 港 德 福 環

保 科 技 集 團

有 限 公 司  

把 廢 塑 膠 分 類 及 切 碎 為 塑 膠 薄 片  第 一 期 在

2010 年 11

月 投 產  

銀 星 控 股 有

限 公 司  

分 拆 汽 車 廢 電 池 成 各 類 可 回 收 再

造 的 組 件  

上 蓋 建 造 工

程 預 計 即 將

展 開  

 

5 .  環 境 保 護 署 (環 保 署 )已 聯 同 環 保 園 的 管 理 公 司 信 佳 佳 定

合 營 公 司 (SGJV) 採 取 多 項 措 施 ， 盡 可 能 協 助 第 一 期 租 戶 興 建

廠 房 及 投 入 運 作 。 協 助 措 施 包 括 在 租 戶 投 入 大 量 的 資 本 投 資

後 ， 發 還 部 分 租 金 按 金 及 ／ 或 履 約 保 證 金 ； 若 有 需 要 提 供 意

見 、 指 導 、 轉 介 服 務 及 協 助 建 立 網 絡 ， 以 便 利 租 戶 通 過 各 項

法 定 審 批 程 序 及 採 購 本 地 循 環 再 造 物 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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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 保 園 第 二 期  

6 .  為 進 一 步 推 動 循 環 再 造 業 發 展 ， 提 倡 環 保 生 活 方 式 ， 政

府 已 在 環 保 園 第 二 期 設 立 兩 所 資 源 再 生 中 心 ， 為 目 前 本 地 市

場 比 較 缺 乏 循 環 再 造 機 會 的 廢 塑 膠 和 廢 電 器 及 電 子 產 品 ， 提

供 穩 定 的 市 場 出 路 。 兩 所 中 心 由 公 開 投 標 選 定 的 非 牟 利 機 構

管 理 ， 並 由 環 境 及 自 然 保 育 基 金 提 供 資 金 支 持 。 廢 塑 膠 再 生

中 心 和 廢 電 器 及 電 子 產 品 再 生 中 心 已 分 別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三 月

及 十 月 開 始 運 作 。  

7 .  第 二 期 餘 下 用 地 的 土 地 平 整 及 道 路 工 程 已 大 致 完 成 ， 相

關 土 地 將 在 二 零 一 零 年 年 底 /二 零 一 一 年 初 公 開 招 標 。  

 

第 一 期 發 展 經 驗  

8 .  第 一 期 六 幅 土 地 於 二 零 零 七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分 批 租 出 。 根

據 第 一 期 的 招 標 經 驗 ， 在 訂 定 第 二 期 土 地 的 租 用 安 排 時 ， 可

考 慮 為 下 列 各 項 作 出 改 善 ︰  

( i )  應 否 在 招 標 時 為 每 幅 土 地 指 定 某 一 廢 物 類 別 ；  

( i i )  應 否 繼 續 將 所 有 地 段 的 面 積 劃 一 （ 約 5  000 平 方 米 ） ；  

( i i i )  十 年 租 期 是 否 恰 當 ； 以 及  

( iv)  能 否 推 出 更 健 全 的 方 法 評 估 投 標 者 的 技 術 及 財 務 能 力 ，

以 確 保 中 標 者 已 有 充 分 準 備 和 實 力 ， 按 照 申 請 時 的 承

諾 ， 為 其 在 環 保 園 的 循 環 再 造 工 序 進 行 規 劃 、 發 展 和 投

產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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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期 土 地 的 建 議 租 用 安 排  

9 .  我 們 曾 就 第 二 期 地 段 建 議 租 用 安 排 諮 詢 各 有 關 人 士 ， 包

括 環 保 園 第 一 期 租 戶 、 環 保 園 諮 詢 委 員 會  1 和 環 境 諮 詢 委 員 會

廢 物 管 理 小 組 的 意 見 ， 以 及 進 行 一 項 循 環 再 造 業 調 查 。 諮 詢

結 果 普 遍 贊 同 下 列 建 議 ， 以 提 高 環 保 園 第 二 期 對 準 租 戶 的 吸

引 力 ︰  

( i )  不 設 廢 物 類 別 限 制 － 在 環 保 園 處 理 的 廢 物 類 別 會 由 市 場

主 導 。 我 們 會 根 據 最 新 市 況 及 業 界 意 見 定 出 總 清 單 ， 供

投 標 者 選 擇 。 初 步 清 單 載 於 附 件 2。 根 據 這 項 安 排 ， 於

標 書 建 議 處 理 的 廢 物 種 類 將 是 準 租 戶 的 市 場 決 定 。 標 書

將 根 據 一 籃 子 準 則 作 評 估 ， 包 括 ： 廢 物 從 堆 填 區 轉 移 到

回 收 的 成 效 ， 以 及 提 出 的 收 集 本 地 循 環 再 造 物 料 計 劃 的

覆 蓋 範 圍 及 可 靠 性 ， 以 確 保 穩 定 和 充 足 的 供 應 ；  

( i i )  地 段 面 積 的 彈 性 － 土 地 面 積 應 由 約 5  000 平 方 米 的 標 準

地 段 更 改 為 在 合 理 範 圍 內 提 供 不 同 大 小 的 地 段 （ 例 如 由

5  000 平 方 米 至 20 000 平 方 米 ） 給 投 標 者 競 投 以 滿 足 其

運 作 需 求 ；  

( i i i )  租 期 － 租 約 期 將 延 長 至 20 年 ， 這 使 租 戶 初 期 的 資 本 投 資

可 以 在 較 長 時 間 攤 分 ， 這 點 對 租 戶 向 銀 行 及 金 融 機 構 申

請 融 資 時 至 為 重 要 。 同 時 ， 租 金 水 平 可 根 據 既 定 的 公 式

作 定 期 檢 討 。 此 外 ， 租 約 應 加 入 有 關 規 定 以 便 每 五 年 檢

討 一 次 ， 讓 租 戶 在 需 要 時 可 提 早 終 止 租 約 ；  

( iv)  評 審 標 書 － 大 部 分 增 值 的 循 環 再 造 工 序 投 產 前 ， 均 必 須

獲 得 某 些 建 築 、 消 防 安 全 和 環 境 控 制 的 法 定 批 准 。 為 了

確 保 只 有 那 些 在 技 術 上 和 財 政 上 都 作 好 準 備 ， 並 能 準 時

進 行 循 環 再 造 工 序 的 投 標 者 ， 才 能 得 到 環 保 園 的 相 關 地

段 ， 我 們 將 採 納 一 個 健 全 的 標 書 評 審 制 度 。 投 標 者 須 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環 保 園 諮 詢 委 員 會 由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擔 任 主 席 ， 成 員 包 括 商 會 、 大 學 和 專 業 團

體 的 代 表 ， 例 如 香 港 總 商 會 、 香 港 工 業 總 會 、 香 港 中 華 總 商 會 、 香 港 生 產 力 促

進 局 、 香 港 廢 物 管 理 學 會 、 香 港 工 程 師 學 會 、 投 資 推 廣 署 和 香 港 科 技 園 公 司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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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 書 內 ， 提 供 全 面 的 業 務 和 工 作 計 劃 （ 包 括 證 明 文

件 ） ， 並 詳 細 列 出 擬 議 的 循 環 再 造 工 序 所 需 的 法 定 批 准

程 序 和 許 可 證 ， 其 申 請 辦 法 和 審 批 工 作 所 需 的 估 計 時

間 ， 他 們 對 相 關 的 循 環 再 造 工 序 的 專 業 知 識 和 經 驗 ， 有

關 循 環 再 造 物 料 的 收 集 計 劃 和 再 生 材 料 的 出 路 ， 以 及 融

資 計 劃 ； 以 及  

(v )  向 租 戶 提 供 更 多 的 指 導 和 協 助 － 雖 然 遵 守 有 關 法 定 程 序

是 租 戶 的 責 任 ， 但 環 保 園 管 理 公 司 將 會 安 排 專 人 聯 絡 每

個 租 戶 ， 協 助 租 戶 規 劃 盡 早 投 入 生 產 。 此 外 ， 環 保 署 亦

會 聯 絡 所 有 有 關 部 門 ， 盡 可 能 加 快 租 戶 在 法 定 審 批 的 申

請 程 序 。 預 料 租 戶 在 正 式 運 作 前 仍 需 要 12 至 18 個 月 時

間 建 設 廠 房 、 安 裝 設 備 、 測 試 機 械 及 進 行 環 保 檢 測 等 工

作 。  

公 眾 諮 詢  

10.  我 們 在 二 零 一 零 年 八 月 及 十 一 月 合 共 諮 詢 環 保 園 諮 詢 委

員 會 三 次 ， 並 在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諮 詢 環 境 諮 詢 委 員

會 廢 物 管 理 小 組 ( 管 理 小 組 ) 。 環 保 園 諮 詢 委 員 會 及 管 理 小 組

均 支 持 上 文 第 9 段 有 關 環 保 園 第 二 期 土 地 的 建 議 租 用 安 排 。

我 們 在 二 零 一 零 年 九 月 向 循 環 再 造 業 進 行 調 查 ， 結 果 顯 示 業

界 亦 屬 意 第 9 段 建 議 的 靈 活 條 款 和 條 件 。  

暫 定 時 間 表  

11.  我 們 擬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年 底 ／ 二 零 一 一 年 年 初 為 第 二 期 首

批 土 地 (面 積 約 五 公 頃 )招 標 ， 時 間 表 暫 定 如 下 ：  

工 作  日 期  

第 二 期 首 批 土 地 招 標  2010 年 年 底 ／ 2011 年 年 初  

分 配 第 二 期 首 批 土 地  2011 年 4 月  

第 二 期 餘 下 土 地 招 標  2011 年 年 中 (視 乎 首 批 土 地 招 標 結 果 )  

分 配 第 二 期 餘 下 土 地  2011 年 年 底  



 

6 

徵 詢 意 見  

12.  請 委 員 留 意 環 保 園 的 最 新 發 展 ， 並 就 上 文 第 9 段 有 關 第 二

期 土 地 租 用 安 排 的 建 議 提 出 意 見 。  

 

環 境 保 護 署  

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一 月  



行政大樓及
訪客中心

聖雅各福群會
[廢電器及廢電器及
電子產品電子產品]

仁愛堂
[廢塑膠廢塑膠]

香港德福環保
科技集團
有限公司
[廢塑膠廢塑膠]

紹榮鋼鐵
有限公司
[廢金屬廢金屬]

香港鴻偉
人造板公司

[廢木材廢木材]

銀星控股
有限公司
[廢汽車廢汽車
電池電池]

俐通集團
[廢電腦廢電腦]

倡威科技
有限公司
[廢食油廢食油]

臨海碼頭

環保園地段分佈圖

往龍
鼓灘

往
屯
門
市
中
心

第二期
首輪招標
的土地

龍
門
路

龍
門
路

第二期

龍鼓水道

N

附件1 環境保護署

第一期



環保園第二期處理的廢物類別初步清單  

 

1. 廢鉛酸電池  

2. 混凝土廢物  (即  惰性建築廢物 ) 

3. 廚餘  

4. 廢玻璃  

5. 廢潤滑油 /礦物油  

6. 廢金屬  

7. 廚餘以外的有機廢物  (如  馬糞 ) 

8. 廢紙  

9. 廢紙包飲品盒  (如  Tetrapak) 

10. 廢塑膠  

11. 廢橡膠輪胎  

12. 廢食油  

13. 廢電器及電子設備  

14. 廢木材  

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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